
 

敬啟者： 

誠邀出席澳門商議式民調 (Deliberative Poll ing, DP)活動  

澳門將於 2011 年 12 月 4 日舉行首次「修改《出版法》及《視聽廣播法》商議式

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 簡稱 DP）」之「商議日」活動，預計三百位以隨機抽樣方

式被邀請的澳門市民及數十位新聞工作者將參與調查。屆時亦將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

學者及媒體前來現場觀察。現誠邀  貴機構派出不多於三名代表以觀察員或記者身份出

席有關活動。活動資料如下： 

日期: 2011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 8 時半至下午 7 時 

地點: 澳門新口岸冼星海大馬路  教業中學（文化中心對面） 

由於「商議日」的舉行為期一整天，大會將在現場提供免費自助午餐。為方便工作

安排，敬請出席代表填寫附上的表格，並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前傳真至：(853) 2857 5445

或電郵至 info@dpmacau.org。   

是次商議式民調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新聞局委託，研究團隊成員包括：易研方案(澳

門)（張榮顯博士，項目總監）、史丹福大學商議民主中心(主任 James Fishkin 教授及副

主任蕭瑩敏博士)、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趙心樹院長）及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學院社

會學研究中心 （Gustavo Cardoso 教授）。 

詳細資料請瀏覽本民調的主題網站：http://dpmacau.org ，網站備有中、英、葡

三語版本，載有外國案例、是次議題的相關法例文本、DP 影片、媒體報導及民調日程

等資訊。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853 2875 2635 或電郵：info@dpmacau.org ，向常

小姐或陳小姐查詢。 

敬頌 

時祺 

 

易研方案(澳門)總監張榮顯博士代表  

美國史丹福大學商議民主中心、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學院社會學研究中心 謹上 

2011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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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澳門商議式民調商議日報名表  

請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前賜覆  

傳真 : (853) 2857 5445 電郵 :  info@dpmacau.org    

 

機構名稱 
 

 

出席者 聯繫電話 電郵 

觀察員 

 

 

 
  

 

 
  

記者 

 

 

 
  

 

 
  

註：每個機構最多報名總人數不超過三人。 

 

請填寫上述人員出席以下活動環節的人數  

澳門商議式民調日程  

時間 公眾組（專業組的時間全部順延一小時）  出席人數 

08:30-09:15 
參與者入場，登記 (登記地點：教業大堂) 及 

歡迎參與者 (大禮堂)  

09:15-12:30 小組討論 I（課室）、小息（茶點）及大組問答 I（大禮堂）   

12:30-14:00 免費自助午餐 (校內孔子花園)   

14:00-17:00 小組討論 II（課室）、小息（茶點）及大組問答 II（大禮堂）   

17:00-18:00  公眾組填答問卷及其他行政程序    

18:00 公眾組民調結束 
  

19:00 專業組民調結束 

注意：所有針對參與民調的市民或新聞工作者的傳媒採訪工作只能在民調結束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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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指引 觀察員指引 

DP 活動當日，歡迎您（記者）蒞臨小組討論和大

組問答現場進行觀察。但須知，由於 DP 討論參

與者是由隨機抽樣方法產生，但記者卻不是，因

此，記者不能參與小組討論以及大組問答，同時

必須遵守以下規則： 

DP 活動當日，歡迎您（觀察員）蒞臨小組討論和

大組問答現場進行觀察。但須知，由於 DP 討論

參與者是由隨機抽樣方法產生，但觀察員卻不

是，因此，觀察員不能參與小組討論以及大組問

答，同時必須遵守以下規則： 

記者必需遵守： 觀察員必需遵守： 

1)     記者在每個小組討論的現場（課室）停留時

間不得超過十分鐘。 
無此規定。 

2)      記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參與討論。 1)      觀察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參與討論。 

3)      記者不能做出任何肢體動作或面部表情透

漏任何信息、或分散 DP 參與者注意。 

2)      觀察員不能做出任何肢體動作或面部表情

透漏任何信息、或分散 DP 參與者注意。 

4)      記者不能就坐於 DP 參與者的討論區，即使

討論區有空置的座位亦不可。記者需坐在課室後

排的座位。若後排已無空餘的專用位，則需與組

織者溝通或移駕其他課室。但期間請勿打斷參與

者討論。 

3)      觀察員不能就坐於 DP 參與者的討論區，即

使討論區有空置的座位亦不可。觀察員需坐在課

室後排的座位。若後排已無空餘的座位，則需與

組織者溝通或移駕其他課室。但期間請勿打斷參

與者討論。 

5)      整個 DP 活動未完全結束之前，在休息或接

待期間，記者不能向 DP 參與者遊說、或討論任

何實質性內容。 

4)      整個 DP 活動未完全結束之前，在休息或接

待期間，觀察員不能向 DP 參與者遊說、或討論

任何實質性內容。 

6)      拍照：允許記者進行拍照。但組織者會事前

詢問參與者是否介意被媒體拍照。 5)      觀察小組討論和大組問答期間，觀察員不能

進行拍照、錄影及錄音行為。 7)      錄影：允許記者進行錄影。但組織者會事前

詢問參與者是否介意被媒體錄影。 

小組主持人已熟知本記者指引。在小組討論和大

組問答期間，若記者擾亂了正常秩序、或不遵守

本指引，小組主持人有權要求記者離場。 

小組主持人已熟知本觀察員指引。在小組討論和

大組問答期間，若觀察員擾亂了正常秩序、或不

遵守本指引，小組主持人有權要求觀察員離場。 


